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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贝特瑞

（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 BNUO INTERNATIONAL HOLDING PTE. 

LTD.（以下简称“BNUO 公司”）为实施锂电池正极材料战略布局，拟与摩洛

哥王国签署《投资协议》，计划通过 BNUO 公司在摩洛哥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

设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35.35 亿

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摩洛哥投资建设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投资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项目分期进行，前期拟开展的项目已按照法律规定获得境外直接投资主管

部门批准及备案，后续结合客户需求拟新增的项目尚需获得境外直接投资主管

部门或有关部门的批准、备案。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贝特瑞（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金坛区江东大道 519 号 

注册地址：常州市金坛区江东大道 51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黄友元 

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100% 

主营业务：碳纳米材料，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电池材料前驱体，锂盐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管理软件、大数据平台的开发、智能装备设计与制造；货

物运输；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物业管理；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82,500 万元 



实缴资本：82,500 万元 

财务状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729,605.70 万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 140,157.84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86,568.23 万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 40,217.00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BNUO INTERNATIONAL HOLDING PTE. LTD. 

住所：3 FRASER STREET #04-23A DUO TOWER SINGAPORE (189352) 

注册地址：3 FRASER STREET #04-23A DUO TOWER SINGAPORE (189352) 

企业类型：PRIVATE COMPANY LlMITED BY SHARES 

成立日期：2023 年 8 月 14 日 

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100% 

注册资本：10,000 美元 

 

3、摩洛哥王国 

代表： 

内政部长； 

经济和财政部长； 

经济协调，小企业，就业和技能部长； 

工业和贸易部长； 

负责投资，融合和公共政策评估的政府首脑的代理部长； 

负责预算的经济和财政部的代理部长。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整体规划：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 

项目选址：摩洛哥丹吉尔科技园城 

项目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预计总投



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35.35 亿元（含固定投资和铺底流动资金等），项目计划分期

进行建筑工程以及设备的安装和装配。 

 

（二）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资金来源：主要为自筹资金以及项目公司融资。 

 

四、拟签署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投资协议由下列签署人签订： 

（1）摩洛哥王国（以下称“摩洛哥王国”或“政府”） 

（2）贝特瑞（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NUO INTERNATIONAL HOLDING PTE. LTD. 

（以下统称为“BTR”或“投资者”或“牵头人”） 

 

1、总体框架 

1.1 本投资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生效之日）起生效，并在项目开发期间

继续有效，除非本投资协议另有规定。 

1.2 本项目将在位于丹吉尔省（丹吉尔-得图安-胡塞马大区）丹吉尔科技

园城的土地上实施。 

1.3 该项目包括建立一个正极材料制造厂，生产能力为每年五万吨，分阶

段进行。 

2、投资者和项目公司的承诺 

2.1 BTR 作为牵头人，被指定为摩洛哥王国的主要联系人，根据本投资协

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在生效日期至持股期结束的整个期间实施该项目。 

在持股期结束时，项目公司将作为摩洛哥王国的唯一联系人。 

2.2 项目公司的所有权和资本化条件----向项目公司转让权利和义务 

2.2.1 投资者承诺在生效日起最长五个月内以股份有限公司或简易股份公

司的形式成立与项目有关的公司（项目公司）。 



2.2.2 投资者承诺按协议约定直接和/或间接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本和表决

权，并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表缴付资本金。 

2.2.3 除投资者根据上述作出的承诺外，双方同意，项目公司将采用其他

融资方式，包括自筹资金、租赁或银行债务，为项目公司股权或准股权未涵盖

的总投资余额提供资金。  

2.2.4 投资者对项目公司根据投资协议应支付的赔偿金按公司治理结构承

担其相应义务。 

2.3 总投资-时间表-公司和项目利益相关者的质量 

2.3.1 投资者承诺实施该项目，固定投资约为 3.02 亿美元。 

2.3.2 投资者承诺，项目将在自生效日起最长五年内完成，在发生协议规定

的不可抗力事件时，该最长期限可通过经 CNI 正式批准并由各方签署的本协

议修正案予以延长。 

在不延长上述最长期限、摩洛哥王国严重违反本《投资协议》规定的义务

和不可抗力规定的情况下，项目公司有义务遵守规定的日期和期限，特别是部

分投产和最终投产的日期。 

2.4 投资者承诺不迟于协议规定的相应日期启动每一阶段。 

2.5 项目运营  

2.5.1 投资者在项目各阶段投产日之后规定期限内实现生产和出口目标。 

2.5.2 在摩洛哥王国不严重违反本投资协议规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投资者

承诺，在项目正常条件下的运营方面，在最终投产日期之后至少维持十年的装

机容量。 

2.5.3 投资者承诺尽最大努力达到规定的生产指标，同时规定，如果未达到

生产指标，项目公司不应被视为违约。 

2.5.4 投资者承诺实现约定比例的出口营业额。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均应

遵守第 19-94 号法律规定的出口额最低百分比。 

2.5.5 投资者承诺，到 2027 年将按照约定创造新的稳定就业岗位。 

3、摩洛哥王国的承诺 

3.1 摩洛哥王国承诺根据第 19-94 号法律，向项目公司提供因工业加速区

地位而产生的所有海关和税收优惠。 



3.2 摩洛哥王国承诺，根据适用的条例，对总投资额提供补贴。 

4、适用的处罚 

在项目完成期结束时，如果项目没有投入运营，或虽然投入运营但不符合

适用条例规定的资格条件，项目公司有义务退还政府根据投资协议支付的投资

补贴金额。 

如果项目在符合适用条例规定的资格标准的情况下运作，而项目公司没有

履行其在创造稳定就业和/或总投资方面的所有承诺，投资的总补贴将根据实

际完成情况重新计算，项目公司的任何超额付款将由项目公司退还政府。 

5、投资协议的终止 

5.1 如果投资者和/或项目公司不遵守其在投资协议下的任何承诺，摩洛哥

王国应根据违约行为的性质和纠正违约行为所需的合理时间，给予投资者或项

目公司（视情况而定）额外的期限。如果摩洛哥王国不遵守其在投资协议下的

义务，投资者和项目公司应给予摩洛哥王国一定的额外补救期。在此期间结束

时，如果违约实体仍未执行，另一方在以挂号信和/或司法官员的形式发出的第

二次正式通知未果后三十个日历日，投资协议将自动终止。 

5.2 根据上文第 5.1 条终止投资协议，项目公司应根据约定自动退还全部

或部分投资补贴总额，作为补偿。因摩洛哥王国违反规定而终止《投资协议》，

投资者或项目公司通过法律允许的任何方式（投资者和项目公司遭受的实际损

失和被剥夺的收益，是摩洛哥王国违反协议的直接后果）提出任何损害赔偿要

求。 

5.3 如果新条例在生效日期之后出台，并对项目公司的项目经济和财务平

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摩洛哥王国应尽承诺，根据 CTPIS 的建议，与项目公司

讨论应采取的合理和必要措施，以重新建立这种平衡，特别是（但不限于）通

过调整双方在本投资协议下各自的承诺。一旦双方确定了上述措施（如适用），

后者将确保这些措施得到落实。 

双方同意，如果在最勤勉的一方通知法律变更之日起四十五天内未达成协

议，上述分歧应由专家根据《投资协议》规定的程序裁决。 

6、其他规定 

6.1 投资协议只能通过各方正式签署的修正案进行修订，该修正案须经国



家投资委员会（CNI）根据《适用条例》予以确认。如果根据本协议的条款，

某些承诺和义务仍由投资者负责，则上述修正案必须由摩洛哥王国、投资者和

项目公司签署。 

6.2《投资协议》拟以法文、英文双语书就，其中法语文本为作准文本；《投

资协议》受摩洛哥法律管辖。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满足市场需

求及拓展海外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的正极材料市场份额及综合竞争力，公司拟

在摩洛哥王国投资建设正极材料产能。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1、项目分期进行，后续结合客户需求拟新增的项目尚需获得境外直接投

资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的批准、备案，能否全部取得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2、本项目尚需取得建设用地、环评评估、项目实施和运作所需的行政手

续、项目支持和配套措施等，能否全部取得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3、项目整体规划实施周期较长，投资金额较大，存在项目进度、产能、投

资强度、创造的就业岗位等不达协议约定的风险，存在因未满足协议约定导致

退还全部或部分政府补贴的可能； 

4、项目存在因政策、法律、市场环境变化及协议相关方违约等不确定因

素导致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若本项目顺利建成并全部达产，将形成新增年产 5 万吨正极材料产能，将

有助于增强公司正极材料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更好服务公司海外客户，预计对

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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